
于海洋特别保护

设与管理的探
吕 彩 霞 国家海洋局综合管理司

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
,

对于我们

还是一个新问题
。

为了将其引到海洋综合管

理中来
,

作为海洋综合管理的一项基本任务
,

其理论和实践都必须进行深入研究
,

以推动国

家海洋综合管理的发展
。

本文将就这一理论

和实践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探讨
。

一
、

海洋特别保护区 的提出

如果不考虑概念上的差别
,

类似
“

海洋特

别保护区
”

一词 的提出还是比较早的
。

在本世

纪 年代
,

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
,

联邦国

会于 年宣布
“

保护加利福尼亚沿岸一带

水陆地之下
、

低潮线以下
,

以及美国领 海以下

的石油矿床
,

对 国防海军的给养
,

各州间的贸

易是必不可少的
,

为此
,

在行使美国至高无上

的所有权时
,

特保留任何和所有此类矿床作为

海军石油储备
。 ”

这种 由于 国家安全利益而引

发的对海洋某一对象
、

某一区域实施特别保护

的做法
,

可能就是海洋特别保护 区的发端
。

年代后期
,

随着大规模的现代海洋资

源与空间开发利用的兴起
,

在海洋经济迅速发

展的同时
,

海洋环境遭到污染损害
,

环境质量

在下降
,

生物多样性在减少
,

资源在衰退
,

自然

与人为灾害却在增加
。

年在伦敦召开的

防止海洋污染国际会议通过的《国际防止船舶

造成污染公约》中
,

第一次提出了海洋特定区

域概念
。

年 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制定

的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进一步发展 了海洋特

定区域概念
,

不仅对区域的法律制度作了全面

规定
,

而且在内容上更加丰富
。

设立特别保护

区的 目的
,

已从单纯的防止污染扩展到资源的

保护
、

海洋开发利用活动 的管理
。

公约》指

出
,

沿海国可以根据本国某一海域的海洋学和

生态学条件
、

区域的开发利用
、

资源的保护
、

航

运及其他因素
,

确定该区域为特别保护区
。

我国酝酿选划建设海洋特别保护 区是在

年代初
,

正式提出是反映在  年全国人

大通过
、

年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洋

环境保护法》上
,

该法总则第四条规定
“

国务

院有关部门和沿海省
、

自治区
、

直辖市人 民政

府
,

可以根据海洋环境保护的需要
,

划 出海洋

特别保护区
、

海上 自然保护区和海滨风景游览

区
,

并采取相应 的保护 措施
。

海洋特别保护

区
、

海 上 自然 保护 区的确定
,

须 经国务 院批

准
。 ”

不过
,

当时并没有对海洋特别保护区的概

念
、

内容等给予界 定
。

直到 年国务院批

准国家海洋局 《海洋特别保护 区管理工作方

案》中
,

才对其内涵
、

分级
、

选划
、

审批和管理等

问题予以明确
。

二 丫

海洋特别保护区的概念
、

宗旨及

其与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异同
海洋特别保护区的概念 根据国务院

批准的 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工作方案 的归

纳
“

海洋特别保护区是指根据区域的地理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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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、

生态环境
、

生物与非生物资源的特殊性
,

以

及海洋开发利用对区域的特殊需要
,

而划出的

海洋区域 进而根据该区域的特殊性
,

采取特

殊的保护措施和特 殊的开发方 式
,

以保证科

学
、

合理
、

永续地利用该区域的各种资源
,

发挥

海洋资源
、

环境和空间的最佳综合效益
。 ”

这一

概念
,

从总体和本质上看
,

基本能够反映事物

的某些本质的特点
,

它表明了海洋特别保护区

的三个要点 一是选划海洋特别保护区的 目的

是科学
、

合理地开发 利用 区域的海洋 资源
,

达

到最好的效益
,

并能够支持资源的持续利用

二是选定的海洋特别保护区必须具有海洋 自

然条件的特殊性
,

不论是资源的
,

还是环境的

三是选划的海洋特别保护 区要实行特殊的保

护措施
。 一

但是
,

也需要指出
,

从今天的认识分

析
,

这一概念还不够完善
,

首先
,

海洋特别保护

区并非凡是有地理条件
、

生态环境等特殊性的

海域都可以或应该划为特别保护区
,

关键这种

特殊性还必须具备对人类
、

对国家
、

对地 区的

经济
、

社会发展或政治
、

军事
、

文化等方面的价

值
,

如果抛开特殊性
“

价值
”

的衡量
,

就会使规

划工作变得 目标不 明确
。

从而可能会失去意

义
。

其次
,

每一个海区只要是地理单元相对完

整
,

都会有它的客观 自然条件
,

并且绝对不 会

与其他海区相 同
,

若从这一点考虑
,

按上述概

念似 乎每一个海区都需具备选划的诸种条件

方可成为备选区域
,

如此显然不妥
。

为避免这

种认识上的偏 差
,

在
“

根据 区域 的地 理 条件

⋯⋯
”

之前
,

加上
“

对国家安全和长远利益有特

殊价值的区域
”

是必要的
,

这样能够更加准确

完善地表述出海洋特别保护区的性质和特点

再者
,

在保护方法上
,

使用
“

特殊的保护措施
”

一语是不妥的
。

虽然海洋特别保护区
,

有某些

是只适应于本身的方法
,

但是
,

基本上或主要

的还是海洋自然保护的一般做法
。

因此
,

构不

成本质的特点
,

似应改为
“

采取有效的保护措

施和科学的开发方式
” 。

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宗 旨 海洋对人类

的价值是综合的
,

就海洋开发利用而言
,

其资

源在空间上的高度复合性是一个突出的特征
。

如何在各类开发下
,

维持海洋 的 自然生 态平

衡 不同的海 区客观上都存在一个区域 最为

合理的开发方 向和最为科学的利用模式问题
,

即保证最高的效益和最小的资源与环境损害

代价的开发道路
。

反映到海洋管理上
,

是要求

在积极推进 海洋资源
、

环境和 空间开发的 同

时
,

能够维持海洋 自然过程
、

生态与生态环境

和资源再生能力的基本平衡
,

保证不同海域的

功能作用的发挥和资源
、

环境的持续利用
。

海

洋特别保护区的宗 旨就是通过采用建立特别

保护区的手段
,

实现不同功能海区的价值最佳

利用和利用的持续性
。

海洋特别保护区与海洋 自然保护 区的

异 同 两者都是为持续利用海洋
,

针对海洋某

些对象及其依存环境划出的一定区域范围
,

采

用相应措施进行整体保护 的管理 活动
。

其 目

标
、

做法及管理方式有不少相 同
、

相似之处
,

但

两者毕竟各有其质的规定性
,

分别属于不同的

事物
。

归纳两者区别主要有 点 保护宗 旨

不同 海洋特别保护区是在海洋开发利用发展

的条件下
,

通过特别的保护而达到海区资源与

环境持续利用的目的
,

因此
,

它不是单纯 的保

护
,

而是强调区域的整体保护
。

海洋 自然保护

区是要切实保护某一个或几个海洋对象的原

始性
、

存留性和潜在价值 海洋特别保护区

允许并鼓励合理
、

科学 的开发利用活动
,

并通

过开发实践寻求持续利用模式和道路 海洋自

然保护区原则上是不允许规模性开发利用
,

特

别是核心区不仅是严禁开发
,

而且是无关人员

不能随便进入 海洋特别保护区面积
、

范围

一般较大
,

它可以包括 自然保护区
、

旅游风景

区
、

名胜古迹区等
,

海洋 自然保护区一般不包

括海洋特别保护区 海洋特别保护区和 自然

保护区管理方式不同 自然保护区内一般按核

心区
、

缓冲区
、

实验区进行分区
,

然后依其不同

的管理内容
、

要求
、

而实施不 同的管理
。

特别

保护区的内部划分是按照 自然属性为主
,

参考

其他因素进行功能分 区
,

而实施有针对性的管

理 其他
,

两者在管理机构
、

基础 建设与设

施
、

管理制度等方面
,

也各具本身的特点
。

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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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
海洋特别保护区建设

与管理 的原则

持续利用原则 年联合国环发

大会所确定的可持续发展原则
,

是人类与资源

和环境关系的普遍性原则
。

对于海洋特别保

护区的可持续利用原则既是宗旨和 目标
,

也是

建设与管理的工作原则
。

人类利用海洋
,

应该

在满足当前需要 的同时
,

必须不危及后代人对

海洋的利用
。

为此
,

对特别保护区的管理
,

首

先要通过资源
、

环境评价
,

确定保护的 目标
。

这种目标的制约条件是区域的自然条件平衡
、

生态平衡和生态环境平衡
,

保护 目标必须确保

达到这三个相互密切关系的平衡 其次是在保

护目标的基础上安排开发利用活动
,

不容许开

发利用危害或破坏保护 目标的实现
。

综合管理原则 在联合国组织制定的

《 世纪议 程 中
,

对沿海国家要求
, “

承诺对

在其国家管辖内的沿海区和海洋环境中进行

综合管理
”

的义务
。

之所以有此项要求
,

是根

据过去海洋管理的实践成败的总结
,

没有贯彻

综合管理观念的其他任何海洋管理都是不可

能成功的
。

在  年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

约国大会上
,

对管理机构提出的主要任务之一

是
“

海洋及沿海 区域的综合管理是人类保护

及持续利用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的最合适

的框架
。 ”

并强调
“

加强海洋及沿海区域综合管

理的立法
”

工作
。

对海洋实行综合管理 已成为

当今世界海洋管理的主流
,

北美的三个 国家

加拿大
、

墨西哥
、

美国 的海岸都进行了

综合管理
,

中美洲 南美洲 亚洲

实行了综合管理
。

海洋特别保护区的管

理更应实施这条原则
。

特别保护 区的管理部

门
,

对一切区内开发利用活动要全面衡量是否

可行
。

既要考虑对环境资源的影响
,

又要考虑

与其他开发利用的兼容关系
,

以及区域内布局

与生产结构的合理性
。

没有综合管理的观点

是不能完成保护区的任务的
。

总体效益原则 所谓总体效益 的含义

应该包括两个大的方面
,

一是经济
、

社会
、

资

源
、

环境效益的统一
,

而不是其中的某几个
。

目前在讨论整体效益中
,

往往不提资源效益
,

这是不合适 的
。

资源效益在某种程度上更具

现实性和长远性 二是近期效益和长远效益的

统一
,

不能只重视近期的功利
,

忽视未来的或

子孙后代的利益
,

从文化和道德上讲
,

我们对

后者更要予以重视和确保
。

总体效益与海洋

特别保护区的 目标是紧密联系的
,

没有总体效

益
,

海洋特别护区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
。

动态原则 海洋环境和资源是一个经

常变动的自然系统
,

不论 多么成功有效 的管

理
,

也难以避免变动
、

演变的发生
。

一个阶段

的结论绝对不能成为永远的结论
,

当结论依据

的自然条件 当然也包括社会条件 产生变化

之后
,

那么就是对原有认识的否定或部分否

定
。

所以
,

海洋特别保护区要建立适宜的监测

和评价力量
,

通过监测和调查资料分析
,

研究

区内资源和环境的变动
,

并做出评价来
,

以及

时地采取对策措施
,

维持保护区的既定 目标
。

法制原则 加强海洋特别保护区的管

理
,

其核心是制定和实施有关的法律
、

法规和

制度
。

在全国性的特别保护区法律制度未制

定之前
,

每一个特别保护区都要依靠当地政府

制定地方海洋特别保护区法规进行管理
。

当

然
,

即便有了全 国性的法律制度
,

地方法规仍

然是需要的
。

制定颁布法律法规后
,

就要以法

律为手段
,

切实贯彻实施好
,

做到有法可依
,

有

法必依
,

执法必严
,

违法必究
。

其他
,

诸如海域 国家所有原则
、

科学技术

原则
、

预测原则等
,

也要在海洋特别保护区的

建设和管理中予以贯彻
。

四
、

海洋特别保护区的类型

根据国外已选划建立的海洋特别保护区

实践
,

以及我国的海域情况和我们对海洋特别

保护区概念
、

宗旨的认识与理解
,

海洋特别保

护区的类型拟可划分为

海洋资源富集区域 资源富集海区是

某一二种资源或者多种资源的数量客观分布
,

海洋开发与管理




